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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动前项目概况 

1.1 原批复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铸造及精加工 

建设性质：新建（已建成） 

建设地址：丹阳市吕城镇井元村 

投资总额：10 万元人民币 

环保投资：2 万元人民币，约占总投资的 20% 

1.2 原批复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 

原批复项产品方案如下表： 

表 1.2-1 原批复项目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t/a） 

1 铸件 300 

1.3 原批复项目原辅材料及设备清单 

原批复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耗用情况如下： 

表 1.3-1 原批复项目主要原辅材料 

原辅材料 耗用量（t/a） 

生铁 300 

原批复项目主要设备情况如下： 

表 1.3-2 原批复项目主要设备 

设备 数量 

3.0t 冲天炉 1 台 

浇筑模具 若干 



 

2 

1.4 排污许可及验收情况 

企业现有项目于 2008 年 7 月 3 日取得原丹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并顺利通过原丹阳市环

境保护局验收。 

企业尚未申领新版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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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动内容 

2.1 项目性质 

本次变动后，项目产品及生产工艺流程与原批复验收项目基本一致，对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2017）及其修改单，项目属于 C3391 黑色金属铸造。 

2.2 规模 

本次变动后，项目产能增大约 23%。变动后产能情况如下： 

表 2.2-1 变动后产能 

序号 产品名称 变动前年产量（t/a） 变动后年产量（t/a） 

1 铸件 300 370 

2.3 项目地点 

本次变动不涉及项目地点变化，项目所在地与原环评一致。 

2.4 生产工艺 

本次变动后生产工艺流程为发生变化，但主要生产设备发生了变动，变动情况如下： 

表 2.4-1 生产设备变动情况 

设备 原环评数量 变动后数量 

3.0t 冲天炉 1 台 0 

浇筑模具 若干 若干 

电炉 0 2 台 

2.5 环境保护措施 

2.5.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原批复验收项目冲天炉燃烧废气采用了“重力惯性除尘器+将军帽除尘器”工艺。 

本次变动后，因取消了冲天炉改用电炉，不再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拆除了原废气治理设备，

同时增加了一套布袋除尘装置处理金属熔化过程产生的粉尘。 

本次环境保护措施变动后，排放口位置、排放口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等变动情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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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如下： 

表 2.5-1 环境保护措施变动情况 

污染源 变动前 变动后 

燃烧废气 
排放方式 有组织 不再产生 

排放口 1 个 0 个 

熔炼废气 
排放方式 有组织 有组织 

排放口 1 个 1 个 

2.5.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原项目环评为评价生活污水。变动后，目前已接入导墅污水处理厂。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部令第 16 号），本次变动属于

改建，属于其中的“三十、金属制品业”——“铸造机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39”中的 “其他

（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 

本次变动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情况如下表： 

表 2.5-2 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对照情况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实际落实情况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未发生变动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 未超过 30%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无工业废水产生，不涉

及 

4.位于环境质量大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

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污染物排放量未增加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

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不涉及 

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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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

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未发生变动 

环境保护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

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

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不涉及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未发生变动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有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

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未发生变动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

的。 
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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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3.1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因原项目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情况缺乏依据，本次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HJ1115-2020）核算原项目氮氧化物及变动后项目颗粒物排放情况，建设项目

变动前后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如下： 

表 3.1-1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因子 
变动前 变动后 批复量

（t/a）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1 颗粒物 9.4500 0.0473 0.1134 4.4400 0.0222 0.0533 环评遗失 

2 二氧化硫 8.4000 0.0420 0.1008 
   

原环评未

核算 

3 氮氧化物 11.2500 0.0563 0.1350 
   

原环评未

核算 

根据以上分析，本次变动后，废气排放量、排放强度、污染物排放种类未增加。且在布袋

除尘器风量为 5000m
3
/h 的情况下，废气污染物排放仍能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28-2020）的管控要求。 

3.2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评价 

布袋除尘器也称为过滤式除尘器，是一种干式高效除尘器，它利用纤维编制物制作的袋式

过滤元件来捕集含尘气体中固体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优点是除尘效率很高，适应力强，布袋能处理不同类型的颗粒物，袋式除尘器

对 10 微米以下尤其 1 微米以下的亚微粒颗物有较好的捕集效果，是捕集 PM2.5 的重要手段。

袋式除尘在净化效率、运行能耗、设备造价、占地面积等方面都优于电除尘，特别对电除尘器

不易捕集的高比电阻尘粒亦很有效；适应的质量浓度范围大，对烟气流速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结构简单，内部无复杂结构。缺点是压力损失大，本体阻力 800～1500Pa。 

本项目为确保除尘效果，采购的布袋除尘器设备具有以下特点： 

①高效、低阻、长寿命滤料的选择——针刺毡复合梯度滤料 

滤袋堪称袋式除尘器的“心脏”，它的性能直接关系到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以及除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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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阻损，它的使用寿命则关系到除尘器的维护成本。袋式除尘器对其所用的滤料的基本要求

是：“高效、低阻、长寿命”。 

本项目采用的是针刺毡复合梯度滤料，一改以往覆膜滤料的表面过滤和单一纤维滤料的深

层过滤，而采用表层过滤。这种滤料采用多层复合结构，表层采用致密的超细纤维层，过滤主

要在表层进行。在滤料厚度方向纤维的细度依次增粗，滤料的空隙依次变大，其好处是，首先

在提高了滤料厚度的同时又保证了其透气性，其次，即使部分超细粉尘进入滤料内部，也能顺

利排出，从而确保了滤料长期使用中的过滤阻力一直保持较低，过滤阻力低（清洁过滤阻力

<600Pa），过滤性能也十分显著。 

②合理有效的喷吹清灰系统 

袋式除尘器的清灰系统及清灰制度的设置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除尘器的运行稳定性、运

行安全及滤袋的使用寿命。本项目采用均流喷吹管技术，获得最佳的清灰效果，从而保证除尘

器的性能。本项目布袋的清灰方式采用低压脉冲固定行喷清灰方式。每个滤室内设置 1～2 只

气包，气包上的脉冲阀与喷吹管相连，一根喷吹管对一排滤袋进行清灰。每个脉冲阀负责一排

滤袋的清灰，脉冲喷吹技术大量实验室数据以及多年积累的工程经验，采用的均流喷吹管和数

模实验，可根据现场的烟气条件与粉尘性质，确定最佳的喷吹参数，保证有效均匀地将清压力

传递到各条滤袋上，获得最佳的清灰效果，从而保证除尘器的性能。 

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核算系数手册”3240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行业系数手

册中颗粒物粉尘利用布袋除尘方式做为末端治理技术的废气去除效率可知，采用袋式除尘器对

颗粒物的去除效率可达 98%。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

（HJ1115-2020）废气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本项目采用袋式除尘器为可行性技术。 

3.3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评价 

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HJ1115-2020）废水防治可行技

术参考表，本行业废水间接排放口无废水处理工艺要求。因此，可以认为本次变动后，生活污

水接管导墅污水处理厂，经导墅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排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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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HJ1115-2020 废水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 

（一）丹阳市导墅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介绍 

丹阳导墅污水处理厂采用 A/O+深度处理的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能力为 15000m
3
/d，工艺

流程见图 4.2-2。处理后污水排入鹤溪河。 

 

图 3.3-2 导墅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导墅污水处理厂隶属于丹阳鹏鹏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位于丹阳导墅镇蔡巷村，主要接纳导

墅、黄塘、吕城镇区，包括距镇区较近的居民点产生的各类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出水的设计

指标为《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

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丹阳铸造厂在该污水处

理厂服务范围内。公司的废水可通过污水管网接入导墅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 

（二）接管本项目污水可行性分析 

①接管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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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接管废水主要污染因子有 pH、COD、SS、氨氮、总磷、总氮，其接管浓度均符合

丹阳市导墅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不会对该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 

②废水总量： 

目前导墅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设计处理余量约 5000m
3
/d 左右，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废水接管量约为 0.75m
3
/d。因此，导墅污水处理厂可满足公司和区域内其它在建、待建项

目的废水接纳处理需求。 

③接管时间、接管范围 

目前丹阳市导墅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已铺设至本项目所在地，且已经建成并进入运行阶段，

因此从接管时间和接管范围上分析是可行的。公司厂区目前已实现污水接管。 

④污水厂尾水稳定达标排放情况 

丹阳市导墅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目前已通过环保竣工验收，根据其环保竣工验收结果，尾

水可以做到稳定达标排放。污水厂尾水排放鹤溪河，结合镇江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关于对江苏兄弟合金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高性能高温合金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镇环审〔2020〕90 号），引用该报告书中对鹤溪河上下游共计三个监测断面的实

际检测数据，鹤溪河水质仍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导墅污

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未对下游鹤溪河水质未造成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丹阳市导墅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管网铺设、处理容量和处理能力等方面均能

满足本项目排水要求。本项目废水经厂区预处理后从水质、水量等分析，接入该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是可行的，不会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 

3.4 环境风险措施 

本次变动不会新增危险废物，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变动前后建设单位行业及生产工艺（M）值变动情况如下： 

表 3.4-1 行业及生产工艺（M）值变动情况 

序号 行业 评估依据 变动前 变动后 



 

10 

数量/套 M 分值 数量/套 M 分值 

1 其他 涉及危险废物使用、贮存的项目 0 0 0 0 

合计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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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根据验收后变动内容和环境影响，本次变动后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未增加。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不属于重大

变动。 


